被审核单位承诺书

钦州市公共投资审计中心：
根据《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钦政办规〔2025〕3号）第十八条和钦州市公共投资建设工程结算报审要求，我单位向你中心提供了****工程项目结算审核及其他相关资料，并对下列情况作出承诺：
我单位对所提供的与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核内容相关的工程资料、已拨工程款票据的财务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包括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如果我单位所提供的以上资料或材料存在不真实、不完整的情况，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附件：钦州市公共投资建设工程结算报审表      

派驻项目负责人（签名）: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